
关于惠安辖区启用交通违法行为

电子抓拍设备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惠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决定即日起在惠安辖区启用一批交通违法行为电子抓拍设

备，用于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机动车通过有灯

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机动车驾驶人违反禁

止标线指示、不按规定系安全带、驾驶时接听拨打手持电话、逆

向行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驾乘电

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非机动车违

反规定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现将该批电子抓拍设备的点位公示

如下，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一、 电子警察抓拍设备点位

1.东岭镇县道 353线石井路口



二、 摩托车抓拍设备点位

1. 涂寨镇东环路匹克奥林星城路段

2.涂寨镇东环路匹克奥林华庭路段



3.涂寨镇东环路陈芹村中堡路段

4.螺阳镇世纪大道温莎公馆路段



5.螺阳镇世纪大道华尔国际路段

6.黄塘镇省道 312线传诚技工学校路段



7.螺阳镇省道 312线达利红绿灯路口路段

8.黄塘镇省道 312线塘城丽璟路段



三、 电动自行车抓拍设备点位

1. 涂寨镇东环路陈芹村路段

2.涂寨镇东环路ABC童装路段



3.黄塘镇省道 312线茂荣纺织路段

4.黄塘镇省道 312线达利食品厂路段



二、特别提示

对存在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违反以上交通违法行为，惠

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实

施处罚。

特此通告。

惠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6年 5月 29日


